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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宅市場與政策第十三次上課紀錄 
時間：2012/05/21(一) 14：10~17：00  

主持人：張金鶚老師  

地點：政大綜合院館南棟 270622  

紀錄：陳力綸 

出席人員：陳志豪、許翔、林耀宗、郭哲瑋、陳力綸、丁嘉言、簡淑苹、吳健宇 

住宅補貼 
老師:上星期講了住宅的使用，我想最近都市更新修法，也是屬於住宅使用的一

部份，以後有機會再多討論住宅補貼。其實過去住宅法與住宅政策的主軸

就住宅補貼。政策核心有三個主要是住宅市場、住宅補貼、還有住宅品質。

住宅品質要好，一般比較少談到，品質是住宅的核心，而最多談到的則是

住宅補貼。 

    談到住宅補貼其實是福利經濟學與社會福利很重要的一塊領域，如果

觀念清楚我們可以知道住宅補貼的背後隱含著資源的分配，住宅補貼一定

要符合公平和效率。這兩個衝突時如何評估、衡量、作法又為何? 回過頭

來我們在想一下為何要做住宅補貼? 為何要補貼弱勢的人和低收入的人，

弱勢和低收入的意涵也有差別。補貼弱勢的人的正當性在哪裡? 

耀宗:我覺得補貼從富人角度來說也是保護自身，因為幫助窮人也會達到社會安

定、環境整潔等結果。 

健宇:其實我有一部分想法要耀宗相同，我覺得若有一部分人沒有受到社會幫

助，那社會體制自然就會崩壞，進而影響到耀宗指的富人。 

老師:那如果是以達爾文物競天擇的角度而言，這又如何說呢？ 

健宇:其實他們並不會被淘汰，反而會造成社會動亂。 

老師:也就是說其實並非發自悲天憫人的角度，而是從利人利己的方向出發。但

是，我們是從利人或利己的角度出發將會得到不同的政策結果。雖然並非

說善良之心不存在，但是若補貼是完全立足於這個基礎上則顯得不切實

際，若是能夠利人利己當然最好，得到雙贏的局面，但是利人多一點還是

利己多一點，如何拿捏其中的平衡尺度就是很有趣的議題了。另外，大家

覺得用現金幫助和直接房屋補貼有何差別呢? 

耀宗:現金幫助可以挪用在其他地方，效用比單純住宅補貼來得大。 

老師:既然現金補貼能達到較好的效用，為何我們還採取住宅補貼呢?由此可知我

們不補貼現金而採取直接住宅補貼是有其意涵在內的，並非單純的慈善事

業可以解釋的，其背後也包含了外部性等等問題的處理。 

耀宗:其實以政府角度而言，政策的制定其實都是有一定目的，他們可以用實物

的手段來達到一定的成果，好比發行消費券而非現金，現金可能被挪為儲

蓄之用，但消費券目的就為了刺激消費，不讓人民可以將消費券存起來。 

健宇:政府在住宅補貼上可能也是考量弱勢民眾的需求就是房屋，若是補貼現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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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能會被挪作他用，反而造成資源錯置。 

老師:所以其背後的意涵就是政策制定者較弱勢有更好的決策規劃能力，在避免

弱勢者錯誤決策的前提下直接為他們規劃的意思。另外現金和實物補貼之

間的差別也值得探討，像教育券、租屋券、住房券等等以替代實物，和直

接提供房屋之間到底有何差異?另外，再釐清利人利己的情況，先利人再利

己和先利己再利人是有差別的，邏輯是有不同，到底要怎麼做才能達到公

平、效率等等也可以談談。在某些補貼的背後是以自身為出發點，所以只

針對自身認為應改善的部分著手，也就是指定項目來作補貼，但這樣也有

可能淪為資源流用甚至盜用。 

許翔:以社會契約價格理論而言，為何富人要課比較多所得稅?每人在出生前都希

望出生後會有最基礎的生存保障，富人之所以利人也就是為了維續這個制

度，以防之為自己也淪為窮人時依然會享有類似的保障。 

老師:所以同學的意思是有帶點未雨綢繆的味道，這點和利人以悲天憫人的情況

出發是不同的，但是當然這兩種狀況都有可能同時存在。 

許翔:在以悲憫之心不是普遍倫理狀況下，並不適合以其為架構來設計政策制

度。金錢補貼傾向財務重分配的功能，社會補貼(指定項目，例如直接補貼

住屋)則是針對基本權利的維護。 

老師:基本權利的保障也是由各種補貼型式呈現的。 

健宇:感覺老師的論點似乎是說金錢補貼是利他，直接指定住宅補貼則是屬於利

己的方式，但是現在公民社會牽扯到公民選舉，利己者和利他者的選票會

牽扯到政策的走向，所以說大家應該還是會從利己出發。 

老師:當然替代品的產生是沒有標準答案的。 

耀宗:是否政府不想要以自身力量介入市場，而是以市場機制來進行補貼機制的

操作，被補貼者可以利用補貼券進入市場，而有選擇的機會。 

老師:在某程度來講租稅就是金錢補貼，目前台灣在這部分的觀念尚未明朗，似

乎可以借鏡歐美的制度，又或者介於金錢補貼和實物補貼之間的平衡，我

也很同意耀宗強調市場機制的引入，也就是隱含了「選擇」的餘地，也就

是藉由自由選擇達到最有效率的分配，而非直接分配造成資源利用的僵硬

性，在利人利己之間選取最適合的平衡，但是台灣還沒有發產出相關機制，

台灣現在的機制就是社會住宅、租屋的補貼以及優惠房貸。還有法規上的

補貼到底是什麼意思?大家有何想法? 

許翔:例如要求提供一定比例的社會住宅，像英美某些土地在開發時同時被要求

提供一定比例的社會住宅。 

老師:就是用法律來要求對窮人有基本的照顧形成的對價關係，像容積獎勵回饋

社會住宅等，其實背後也隱含了政府沒有足夠資金來完成補貼，總之其中

都包含了某種程度的對價關係，到底怎麼做才是最好也還沒有定論。 

         接下來，大家都同意補貼要先把餅做大，再來討論要如何做最適合的

分配，已現況來說台灣的住宅補貼其實餅是不大的，所以分配會有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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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另外法規上的補貼也有危險，在有對價的情況下這種補貼會產生很多

問題。 

再者，補貼供給面或是補貼需求面也是不同的想法，補貼建商或是補貼房東就是

供給面的補貼，但是這類補貼都有牽涉到利益流向的問題，到底哪種補貼

好，又怎麼才是好的補貼? 

健宇:其實要從供給或需求面補貼應該是地方供需情形而定，若地方上已經供過

於求，就不應該再補貼新建社會住宅。 

老師:其實任何補貼都有其背後意涵，其背後都有一定的損失，到底要如何在利

弊得失間取捨就是採用這些補貼的基準，所以並沒有單一的補貼方式能夠

達到最公平和最效率，那大家來談談既然現在已經供過於求為何還要供給

補貼? 

健宇:我的意思是市場上有需求和需要，但是需要沒有辦法轉換為需求，所以補

貼就使需求實現。 

老師:其實補貼是沒有標準答案的，他必須視情況而定。 

嘉言:會不會有補貼超出能力的問題，也就是說補貼並未顧及受補貼者的還款能

力，例如優惠貸款。 

老師:當然這也都是過去有爭議的議題，但是補貼還是其必要，也存在著需求，

所以補貼的存在是不需要爭執的，現在需要討論的是補貼的方式到底如何

較好?我現在擔心的是整個社會住宅的氛圍太嚴重，反而害了那些需要補助

的人，讓他們在價格高點購買了社會住宅，而他們也無法還貸款，這樣就

不是好的補貼。 

志豪:在供過於求，若是補貼買賣雙方，反而造成房價維持在高點，造成更不好

的效果。 

老師:我覺得這部分要更細緻的討論，例如優惠房貸的申辦資格、購買產品的限

制等等，但是不能說就不完全補貼，或者是延緩補貼，似乎也是可以討論

的方法。 

嘉言:那鼓勵自地自建也是蓋房的補貼嗎? 

老師:那其實也算是一種供給面的補貼。 

         我之所以討論供給面和需求面的補貼，也是因為有許多文獻在探討這

部分，傳統供給面的補貼已逐漸轉變為需求面的補貼，因為供給面補貼會

有效率低落和選擇不足的缺點，所以政府逐漸把政策改為需求面的補貼，

例如優惠房貸、住屋補貼等，但到了現在，卻又顯現出供給補貼不足的情

況，所以才有社會住宅、合宜住宅的政策，但是我爭論的地方在於以有許

多空屋了，為何不先利用這空屋而要再建新的社會住宅呢? 

志豪:那現金補貼和實物補貼何者對價格下跌有幫助呢?因為我想說蓋國宅在某

種程度上是以較低行情賣出，但是現金補貼則是把金錢投入住宅市場，而

使得房價抬高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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老師:當然補貼對價格的影響我們也還沒討論。但是若國宅數量不多，也不會造

成太大影響，而金錢補貼除非優惠房貸是沒有特定對象的，那影響也不會

太大，當然我們不能完全只採用一種補貼，任何補貼都是有其需求的，所

以我們也不能把兩種都排除，不能因噎廢食，但是的確要做更細緻化的討

論才比較好。 

淑苹:其實我覺得補貼是針對低收入戶的補貼，若是區別以次市場來看，相對於

整體市場的影響是不大的。 

老師:當然我還是要強調供給面和需求面的補貼都是需要的，只是要如何在兩者

之間取得一定的平衡才是重點，又在供給補貼和需求補貼的細項下到底應

該要採取哪種供給補貼搭配哪種需求補貼，到底是要由政府興建社會住宅

會獎勵民間興建等等，這些搭配才是我們要專注的議題。另外租金管制也

是可以討論的部分，在經濟上就是巴黎最後的房東的意思，在社會主義之

下目的是要幫助弱勢者，反而會造成反效果，這樣會造成什麼結果呢? 

淑苹:房東將不會提供良好的維護。 

志豪:黑市的產生。 

老師:黑市的產生是有爭議的，如果真要如此說的話那房東都會去黑市交易了，

但是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，當然這種情形還是會有存在的，當然租金管制

是經過長期的實驗結果，所以事實上有其實施基礎，當然供給面補貼和需

求面補貼也是過長久以來實施成果的檢視，事實證明需求面的補貼有較好

效果，但是有許多部份是國外的經驗，如果放在台灣的情況是否適用?我覺

得目前架構下這一塊還是有很大的漏洞，也就是沒辦法確保住宅補貼政策

的施行，這點還是需要討論的。 

課堂報告 

題目:頂樓加蓋違章建築買到賺到? 

報告人:丁嘉言 

健宇:我認為頂樓加蓋很難維護，比較容易有漏水問題，在利用上亦有糾紛，所

以可能比較不考慮。 

志豪:其實現在可以為了防水處理而申請建蓋頂樓設施。 

哲瑋:如果本身坪數不足的話，頂加的確是有誘因，如果再切割出租的話也會形

成誘因。 

老師:誘因是有的，但是重點是頂加的價格要如何計算。 

志豪:之前有做過相關報告，基本上就是以比較法和成本法來操作，以成本法而

言就是以頂加和頂樓住宅的三成為基準，但是還是要視其頂加的情況而

言，但是若以成本法操作應該是只有頂樓住宅的一成而已，而以收益法則

是以租金來計算，大概是頂樓住宅價格的三、四成左右。 

力綸:我覺得頂加要視其為新違建和舊違建而言，舊違建比較沒有被拆的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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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所以價格相對而言會比較高，不過若是超過頂樓住宅價格三成以上我

就沒有購買的慾望了。 

老師:這個議題的重點在於頂加要如何估價，成本法是應該要考慮的因素，拆除

風險也是要考慮，最後考慮頂加使用收益的效果，最後再打一個折扣，因

為頂加是非正常財貨。 

志豪:新違建在市場上是不值錢的，甚至對頂樓住宅會有貶值效果，所以這也可

以當作購買時參考的效果。 

嘉言:曾經有案例在購買有頂加的住宅後卻被拆除，則屋主告前屋主有隱瞞之

嫌，最後或的判賠。 

志豪:其實那個案例是法官認為前屋主的賣價明顯高於附近市場的賣價，顯然包

含頂加的價格，則估計附近頂樓住宅的市場行情價，扣除原來買賣價後判

賠差價，並非針對頂加隱瞞的判賠。 

健宇:那頂加產品是否會增值? 

志豪:以比較法而言，比較標的的頂樓住宅增值，將會帶動頂樓價蓋也增值，就

案例而言，台北市的頂加較新北市的頂加值錢就可見一斑。 


